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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应急管理系统
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等5个文件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应急管理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《重庆市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等5个文件已经2025年12月23日第36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以上文件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《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》同步废止。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应急管理局反馈。

附件：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事项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（试行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2025年12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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